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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

专项报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

性文件的规定，以及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中信重工机

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对截止 2021 年 6 

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12]631 号文核准，公司

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68,500 万股，每股面值 1 元，

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4.67 元，共募集人民币叁拾壹亿玖仟捌佰玖拾伍

万元整（￥319,895 万元），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1,337.5827 万元，

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8,557.4173 万元，公司已收到上述资

金，已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验证，并由其出具了京永验字（2012） 

第 21007 号《验资报告》。 

二、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

1.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

为了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保护投资者权益，公司



依照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和

法规规定，结合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中信重工机

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（以下简称《募集资金管理制

度》）。该制度已于 2011 年 12 月 10 日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

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公司依据 2013 年 4 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上市公司募集

资金管理办法（2013 年修订）》先后两次对原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

做了修订。新的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（2014 年 4 月）已经本公司

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。 

2.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及执行情况 

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公司分别在工商银行洛阳分行华山支行、建设

银行洛阳分行华山路支行、中国银行洛阳分行长安路支行、交通银行

洛阳分行景华支行、中信银行洛阳分行营业部、农业银行洛阳分行谷

水支行、兴业银行洛阳分行 7 家银行开设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

储存。2012 年 7 月 12 日公司及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德证券”）分别与上述 7 家银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

监 管 协 议 》（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公告）。该协议与《募集资金专户存

储三方监管协议（范本）》不存在重大差异，公司及各方已按协议相

关条款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。 

由于部分账户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，公司已于 2020 年将中国

建 设 银 行 洛 阳 分 行 华 山 路 支 行 的 募 集 资 金 账 户 

41001539110050211312 、农业银行洛阳分行谷水支行的募集资金账

户 16-146301040009539 、兴业银行洛阳分行的募集资金账户

463010100100106580 和中信银行洛阳分行营业部的募集资金账户



7394110182100027943 注销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

因非公开发行事项公司于 2021 年 6 月变更了保荐机构，公司聘请了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建投”）担任保荐机构，

同时与原保荐机构中德证券签署了相关终止协议，中德证券对公司首

次公开发行股票尚未履行完毕的持续督导义务将由中信建投承接。为

规范募集资金管理，保护投资者权益，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

号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

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公司及中信建投分

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华山支行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洛阳长安路支行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署了《募集资

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》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公告）。该协议与《募集资金专户

存储三方监管协议（范本）》不存在重大差异，公司及各方目前正按

协议相关条款履行各方的责任和义务。 

3.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

截 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， 公 司 已 累 计 使 用 募 集 

资 金 3,675,156,828.06（含利息），其中，2021 年 1-6 月使用募

集 资 金 190,510,740.26 元 ，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余 额 为  

294,239,820.81 元（含利息）。 

本公司各银行账户余额明细如下（单位：元）： 

开户行 户名 账号 余额 

工商银行洛阳分行华山支行 
中信重工机械

股份有限公司 
1705020429200438608 1,692,819.20 



中国银行洛阳分行长安路支行 
中信重工机械

股份有限公司 
246817087555 64,250,113.68 

交通银行洛阳分行景华支行 
中信重工机械

股份有限公司 
413062100018170146031 228,296,887.93 

合计   294,239,820.81 

三、2021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

1.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

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《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

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》。 

2.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《首次公

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》。 

3.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，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

为了提高资金效率，公司根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部分未使用的

募集资金开展了定期存款业务，截止报告期末，定存募集资金已全部

到期，无余额。 

4.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

根据公司 2012 年 9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

议审议通过的《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

设款的议案》、2014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

审议通过的《公司关于使用商业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款的

议案》。2021 年 1-6 月，公司共用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支

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、设备款 1,766.00 万元，履行

了审批程序后已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一般户。 

公司于 2012 年收到募集资金时，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签订



了三方监管协议，约定了募集资金专户对应的募集建设项目，公司出

于结余资金存款利益最大化的考虑，存在某个募集资金专户支付本公

司多个募集建设项目的情况。 

四、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

截止 2016 年 6 月 7 日，公司高端电液智能控制装备制造项目

已结项。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，

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、第三

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6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

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公司已将高端电液智能控制装备制造项目的

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公告。高端电液项目募集资金

已使用完毕。 

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节能环保装备的研发、制造、产业化能力，增

强公司节能环保装备产业板块的综合实力，同时提高募金资金使用效

率，公司对原节能环保项目部分实施内容进行了调整，公司 2018 年

11 月 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、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

会议及 2018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实

施内容的议案》。公司将节能环保募投项目调整为①项目建设内容，

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67,193 万元；②对全资子公司洛阳中重发电设备

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，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25,000 万元；③补

充公司流动资金，计划将剩余募集资金本金 37,807 万元及利息用于

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
根据调整后的节能环保募投项目，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,



节能环保募投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52,636.58 万元；公司已于 

2019年 1 月 29 日完成对全资子公司洛阳中重发电设备有限责任公

司增加注册资本 25,000 万元；公司已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按节

能环保募投项目调整方案将剩余募集资金本金 37,807 万元及利息

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
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，

2020 年 3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、第四

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

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变更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化募

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》，根据该议案公司将新能源募投项目调整为:

①重型装备产业板块节能环保升级改造项目，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

16,692.19 万元，用于公司重型装备产业板块的节能环保升级改造；

②用于调整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中信重工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（下

称“工程技术公司”）的股权投资结构，将工程技术公司从公司全资

二级子公司调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4,233.46 

万元，同时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为工程技术公司增资 10,000 万元。③

用于给全资子公司洛阳中重铸锻有限责任公司（下称“铸锻公司”）

增资 30,000 万元；④将募集资金 49,074.35 万元及该项目的利息

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
截止 2021年 6 月 30 日,重型装备产业板块节能环保升级改造

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8,566.31 万元。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

10 日使用募集资金 14,233.46 万元完成全资二级子公司工程技术

公司的股权投资结构调整，将工程技术公司从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调

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2020 年 4 月 14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已完成

对工程技术公司增资 10,000 万元，工程技术公司将该部分资金存入



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华支行（账号为 99007400478）专项账户，

用于研发投入，资金到位后，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与工程技

术公司、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华支行及中德证券签订了《资金专

户储存四方监管协议》，该协议与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

（范本）》一致，公司及各方已按协议相关条款履行了各方责任和义

务。2020 年，工程技术公司已使用专户资金 10,131.043753 万元，

其中含利息 131.043753 万元，专户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，工程技术

公司已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将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华支行

（账号为 99007400478）专项账户予以注销。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 

日已完成对全资子公司铸锻公司增资 30,000 万元，增资完成后，铸

锻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；截止 2020 年 12 月 

31 日，公司已按新能源项目变更实施方案将募集资金 49,074.35 万

元及该项目的利息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
五、可能发生的风险 

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化项目工程完工并

投入使用，公司正在实施节能环保产业化项目的结项审计工作。由于

尚有未到合同约定付款期限的部分资金未进行支付，因此募集资金的

实际使用进度滞后于项目实际建设进度。受新冠疫情及当前市场环

境、产业政策和技术发展等因素的影响，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化项目投

产后，可能面临收益未达预期的风险。 

同样受新冠疫情及当前市场环境、产业政策和技术发展等因素的

影响，重型装备产业板块节能环保升级改造项目尚在实施过程中，可

能面临工期延后、政策变化、技术改进等影响，存在未能按预计时间

建设完成的风险。 

六、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



本公司已按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

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。 

 

附件：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 8月 25日 



附件： 

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

编制单位：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万元（人民币） 

募集资金总额 319,895.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
19,051.07 

（含利息） 

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2,807.00 
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

367,515.68 

（含利息）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7% 

承诺投资项目 
已变更项目，含部

分变更（如有） 

募集资金承

诺投资总额 

调整后投

资总额 

截至期

末承诺

投入金

额(1) 

本年度投入

金额 

截至期末累

计投入金额

(2) 

截至期末累计投

入金额与承诺投

入金额的差额 

(3)＝(2)-(1) 

截至期末投入

进度（%） 

(4)＝(2)/(1) 

项目达到

预定可使

用状态日

期 

本年度实

现的效益 

是否

达到

预计

效益 

项目可行性是

否发生重大变

化 

高端电液智能控制装

备制造项目 

— 

60,188.15 

39,712.45 — — 40,079.32 — — 2016 年 1941.06 否 高端电液智能

控制装备制造

项目已结项 

项目节余永久补充

流动资金 
20,475.70 — — 20,475.70 — — — — — 

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化

项目 

节能环保装备产业

化项目 
130,000.00 67,193.00 — 16,151.62 52,636.58 — — 2019 年 267.84 否 

节能环保装备

产业项目已调

整 

洛阳中重发电设备

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
— 25,000.00 — — 25,000.00 — — — — — 

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— 37,807.00 — — 37,807.00 — — — — — 

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

化项目 

重型装备产业板块

节能环保升级改造 120,000.00 
16,692.19 — 2,899.45 8,566.31 — — 2021 年 — — 

新能源装备制

造产业化项目

已变更 调整工程公司股权 24,233.46 — — 24,233.46 — — — — — 



结构并增资 

洛阳中重铸锻有限

责任公司增资 
30,000.00 — — 30,000.00 — — — — — 

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9,074.35 — — 49,074.35 — — — — — 

合计 — 310,188.15 — — 19,051.07 287,872.72 — — — -- — — 

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（分具体募投项目） 

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化项目工程完工并投入使用，公司正在实施节能环保产业

化项目的结项审计工作。由于尚有未到合同约定付款期限的部分资金未进行支付，因此募集资金的实际使

用进度滞后于项目实际建设进度。 

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
募集资金到账前，公司已对高端电液智能控制装备制造项目先期投入 7,804.58 万元、节能环保装备

产业化项目先期投入 0.57 万元，合计 7,805.15 万元。公司未对项目先期投入进行置换。 

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

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止2021年6月30日，募集资金专户本金和利息余额共计为29,423.98万元。 

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

根据公司 2012 年 9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

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款的议案》、2014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

的《公司关于使用商业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款的议案》，2021 年 1-6 月，公司共用银行承兑汇

票和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、设备款 1,766.00 万元，履行了审批程序并正

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一般户。 

  

 



 

* * * * * * *  

完 
 
香港，二零二一年八月二十四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為朱鶴新先生（董事長）、      
奚國華先生及李慶萍女士；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執行董事為宋康樂先生、
劉祝余先生、彭豔祥先生、于洋女士、劉中元先生及楊小平先生；及中國中信股
份有限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、徐金梧博士、梁定邦先生、科爾先生
及田川利一先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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